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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仪服务规范 遗体接运服务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殡仪服务中遗体接运服务的基本要求、人员要求、设施设备要求、环境和安全要求、

遗体接运服务要求、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广州市殡仪服务中的遗体接运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17242 投诉处理指南

GB 19053 殡仪场所致病菌安全限值

GB 19193 疫源地消毒总则

GB/T 23287 殡葬术语

GB/T 24441 殡葬服务从业人员资质条件

GB/T 26374 接运遗体服务

MZ/T 017 殡葬服务术语

MZ/T 048 殡葬服务满意度评价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287和MZ/T 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直接火化遗体

因患甲类传染病、炭疽死亡和国家规定的其他传染病死亡和腐变须直接火化，以及治丧人要求直接

火化的遗体。

4 基本要求

4.1 遗体接运应符合 GB/T 26374 的相关要求。

4.2 制定通用服务流程应反映地方风俗并尊重民族习惯。

4.3 不应搞封建迷信活动，宜破除陈规陋俗。

4.4 由殡仪馆统一负责收殓接运遗体，其它单位和个人不得接运。

4.5 接运遗体应由经培训并通过考核的遗体接运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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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员要求

5.1 殡葬服务从业人员应符合 GB/T 24441 的相应要求。

5.2 应经环境卫生安全、职业健康安全等基本知识培训，熟悉重要环境因素、重大危险源及其控制措

施，具备良好的质量意识、环保意识、职业健康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

5.3 接运司机具有与准驾车型一致的驾驶执照，懂得一定的车辆维修知识、一年以上驾驶经验、熟悉

道路、懂粤语和普通话。

5.4 仪表端庄大方得体，穿着干净整齐的工作服装。

6 设施设备要求

6.1 接运遗体所需用品的种类应满足所接遗体的特殊需要，用品的备用数量宜为实际使用量的 2倍。

用品的质量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技术要求。

6.2 殡仪车的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应符合 GB 7258 要求并应按规定进行年审，做好日常检修维护，确保

在用车辆的状态完好。

6.3 殡仪车车厢和抬殓用具每次使用后应及时消毒、清洁。

6.4 在接运前，应对抬殓用具齐全性和车辆安全性进行检查。

7 环境和安全要求

7.1 殡仪车车内空气和接运遗体器具的微生物类安全限值应符合 GB 19053 的规定。殡仪车的遗体舱应

密闭，其卫生要求应符合 GB 19053 的相关规定。

7.2 应做好安全防范，避免事故发生。

7.3 遗体接运工应做好个人卫生防护，并对所接运的遗体进行消毒。

7.4 遇传染病遗体等特殊情况时，遗体接运工应采取佩戴口罩、手套、防护服等相应传染病防护措施，

如甲类传染病遗体应参照医务人员防护用品的使用规范。特殊遗体的消毒处理按 GB 19193 的相关规定

进行。

8 遗体接运服务要求

8.1 正常遗体接运

8.1.1 遗体接运工接到通知，先核对检查遗体信息牌和接运单信息是否一致，根据接运单相关信息前

往接运地点。

8.1.2 遗体接运工到达接运地点后，穿戴好口罩、手套等，做好接运准备，按以下要求开展工作：

a) 核对、收取死亡证明；

b) 检查遗体状况及遗体附属物是否与接运单的信息一致，如不一致应在接运单上进行备注并请遗

体交接人签名确认；

c) 与治丧人或遗体交接人进行遗体交接，并签名确认；

d) 固定好遗体信息牌，包裹遗体；

e) 将遗体接运至殡仪车上，做好对遗体的保护；

f) 可按治丧人提前选择的礼仪服务举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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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遗体运送到殡仪馆后，将遗体运至遗体保存部门，并进行遗体交接，做好记录，将死亡证明、

相关材料及业务单据统一交业务部门。

8.1.4 医疗机构遗体接运流程按附录 A，非医疗机构遗体接运流程按附录 B。

8.2 非正常死亡的遗体接运

8.2.1 遗体接运工到达接运地点后，先穿戴好口罩、手套、防护服等，做好接运准备。

8.2.2 核对收取死亡证明以及公安机关或交通等部门出具的《委托书》或处理意见。检查遗体表层的

破损情况和完整度，将检查结果备注在接运单上，请遗体交接人确认签名。

8.2.3 确认核对无误后，对遗体和现场喷洒消毒药水，固定好遗体信息牌，包裹遗体接运至殡仪车上。

8.2.4 按规定与遗体保存部门或法医部门进行遗体交接，做好记录，将死亡证明、相关材料及业务单

据统一交业务部门。

8.2.5 重大事故中的遗体接运按照上级具体要求进行。

8.3 直接火化遗体接运

8.3.1 认真核对业务通知单等相关资料信息，确认业务类别，并引导治丧人签名确认相应单据。遗体

接运操作按 8.1。

8.3.2 完成接运后，将业务通知单据交业务部门审核签名，领取火化通知单。

8.3.3 将遗体运至遗体火化部门进行交接。

8.4 引产、残肢、标本接运

8.4.1 核对收取医疗机构开具的收殓业务通知书或处理意见等相关单据，接运操作按 8.1。

8.4.2 将引产、残肢、标本运至遗体火化部门进行交接。

8.5 应急处理

8.5.1 制定遗体接运应急预案，配备应急设备，培训相关人员并定期演练。

8.5.2 若车辆停放在车库发生自燃事故，由离现场最近的工作人员，使用现有消防器材进行灭火，对

离起火现场最近的车辆由内向外疏散撤离车库其它车辆，并按规定程序上报情况。

8.5.3 若车辆驾驶过程中发生自燃事故，应按以下要求处理：

——尽快就近驶离行车道，将车辆停在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人群、其它车辆、建筑物及树木的空旷

地带，驾驶员应迅速撤离车辆并立即报警；

——在初起火时，可迅速使用随车灭火器灭火，并关闭油路、气路和电路总阀；

——在火势没有蔓延之前，立即将接运遗体抬离车辆，安置到安全地带；

——待火势稳定之后，按规定程序上报情况，将接运遗体安全送回殡仪馆。

8.5.4 殡仪车发生交通事故，应按以下要求处理：

——发生一般事故，责任明确时，报保险公司后，按原定接运流程执行；责任不明确时报交警和保

险公司，并上报部门领导，协调车辆转运；

——发生重大事故，应先报 120 急救电话请求救援，然后报交警和保险公司，并上报部门领导，协

调车辆转运。

8.5.5 殡仪车发生故障时，无法完成接运业务的，应立即通知业务部门安排接替殡仪车，故障车辆尽

快送检修。

9 服务评价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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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客户满意度

9.1.1 根据 MZ/T 048 开展服务质量的满意度评价工作。

9.1.2 客户满意度收集方法主要包括发放服务满意度调查表、网络调查、电话回访等形式，以及政府

部门、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反映的情况。

9.2 服务评价

依据MZ/T 048建立以客户满意度为核心的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定期评估服务水平。受理服务投诉，

投诉处理按GB/T 17242中的相关程序进行。

9.3 服务改进

根据服务评价结果和投诉处理情况，及时制定并采取改进措施，持续提高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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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运

岗 与治丧人或遗体交接人对接，指认遗体位置

调

度

岗

结合遗体特征，核对遗体尸

面纸与遗体信息牌、死亡证

明信息是否一致

告知业务部门现场情况，暂停接运
否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医疗机构接运业务流程图

医疗机构接运业务流程应按照图A.1开展。

图 A.1 医疗机构接运业务流程图

核对接运地址，通知治丧人或遗体交接人

查看并核对死亡证明

收到接运指令

打印遗体接运单、遗体信息牌

安排调度车辆和人员

将遗体接运单和遗体信息牌交给接运工

校对遗体信息牌和遗体接运单信息

核对遗体接运单和遗体信息牌信息，根据备注内容辨别业务类型

提前准备好接运用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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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运

岗

调

度

岗

把相关业务单证交回调度

暂时保管遗体接运单等原始记录单，统一交业务组

做好接运车辆以及工具的清洁消毒

完工处理

是否为传染病腐

变遗体

引导治丧人跟车到业务

部门直接办理火化手续

是

向委办人简要介绍下一步办丧程序和办事地点

运回防腐阻，对接防腐组验收员

双方在遗体接运单上签字确认

否

待治丧人办理业务后，领取《火葬通知

单》，将遗体送到火化部指定位置

引导治丧人或遗体交接人在遗体接运单上签名确认

搬运遗体上车，可按治丧人提前选择礼仪服务举行仪式

图 A.1 医疗机构接运业务流程图（续）

检查遗体是否完整无损

告知业务部门现场情况，在遗体接运单

备注栏备注，并根据业务指令接运

是

是

否

固绑遗体信息牌，包裹遗体

否

是 向治丧人或遗体交接人做出说明，要求对

方清理遗物

检查遗体是否有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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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非医疗机构接运业务流程图

非医疗机构接运业务流程应按照图B.1开展。

图 B.1 非医疗机构接运业务流程图

调

度

岗

接

运

岗

收到接运指令

打印遗体接运单、遗体信息牌

安排调度车辆和人员

将遗体接运单和遗体信息牌交给接运工

校对遗体信息牌和遗体接运单信息

在遗体接运单备注栏注明未能接运原

因，并请治丧人签字确认

核对遗体接运单和遗体信息牌信息，根据备注内容辨别业务类型

提前准备好接运用具

核对接运地址，通知治丧人

查看并核对死亡证明

到达接运现场，询问治丧

人是否同意接运

是

否

告知业务部门现场情况，暂停接运
否观察逝者状况、死因是否

与死亡证明上信息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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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 非医疗机构接运业务流程图（续）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调

度

岗

接

运

岗

做好接运车辆以及工具的清洁消毒

暂时保管遗体接运单等原始记录单，统一交业务部门

把相关业务单证交回调度

完工处理

运回并对接遗体保存部门

双方在遗体接运单上签字确认

向治丧人简要介绍下一步办丧程序和办事地点

引导治丧人在遗体接运单上签名确认

搬运遗体上车，可按治丧人提前选择礼仪服务举行仪式

固绑遗体信息牌，包裹遗体

是
向治丧人做出说明，要求对方清理遗物

检查遗体是否有遗物

告知业务部门现场情况，在遗体接运单备

注栏备注，并根据业务指令接运

否检查遗体是否完整无损

是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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